
长大发〔2015〕16 号

（2015 年 5月 14 日）

第一条 处科级干部在工作日期间，因公、因私离开工作岗位一天以上，须按外出报告归口的规定进行报告；

应办理请销假手续的，按《长江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规定》（长大校发〔2008〕41 号）执行。

第二条 外出报告归口

1．各分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书记、党群部门正职向学校党委书记和分管（联系)校领导报告；

2．各教学单位、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行政正职向学校校长和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报告；

3．各二级单位副职向本单位正职和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报告；

4．科级干部向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。

第三条 处、科级干部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外出活动，由活动组织单位统一按分级报告规定进行报告，同时报

学校组织部备案。

第四条 外出报告程序

1．处科级干部外出 3 天（含 3 天）以内的，须按报告归口的要求，通过口头、电话或者短信等方式报告。在

得到批准后，处级干部应将外出事由、去向和往返时间通过口头、电话或者短信等方式报组织部备案。回校后通过

口头、电话或短信等方式报告批准离校的领导并通知组织部。

2．处科级干部外出 4 天及以上的，须填写《长江大学处、科级干部外出报告审批表》，按报告归口要求，经

上级领导批准并报组织部备案后方可外出。回校后通过口头、电话或短信等方式向批准离校的领导报告并通知组织

部。如遇特殊情况，不能事先办理报告手续的，可先以口头、电话或短信方式报告，事后应及时补办手续。

第五条 处科级干部外出，必须将本人负责的工作妥善安排后交本单位其他负责人代管，不得因本人外出影响

日常工作。同一单位党政正职原则上不能同时外出，如因工作需要，确需同时外出的，必须指定代管工作的领导。

党政正职在外出前，应一并将工作代管情况向上级领导报告。

第六条 处科级干部外出情况实行本单位即时通报和学校定期通报制度。干部外出情况应通过本单位公告栏、

网站等渠道进行即时公告，学校每学期通报一次干部外出情况。对违反外出报告规定的干部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诫勉

谈话、通报批评等处理。

第七条 本规定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

长江大学处科级干部外出报告审批表

姓 名 部门（单位) 职务

外出事由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

外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外出地点

外出期间

联系电话

外出期间工作安

排及代理岗位职

责负责人及联系

电话

部门（单位)

意 见

负责人签名： 单位公章: 年 月 日

分管（或联系)

校领导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校长、书记

意 见

校长意见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书记意见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返校报告情况

返校报告日期: 年 月 日

□按期 □提前 天 □超期 天 □未报告

备 注

1．审批表按分级报告规定审批后，交党委组织部备案；

2．报告人返回工作岗位后应及时进行返校报告和登记。


